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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应急〔2021〕3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烟台市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提升 
综合奖补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市应急局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烟台市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提升综合奖补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烟 台市应 急管理 局      烟 台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6月 11 日 

烟台市应急管理局 
烟 台 市 财 政 局 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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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提升 
综合奖补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激励导向作用，鼓励企业通

过标准化建设提档升级、安全设施完善、设备工艺升级、智能化

控制、在线监测预警等手段，大幅度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和本

质安全水平，有效降低安全生产风险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烟台市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提升综合奖

补资金（以下简称“综合奖补资金”）是指依据工业企业安全生产

标准化建设和设备设施提升改造投入，由市县财政在年度部门预

算中统筹安排，用于支持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提升的奖补资金。 

第二章  实施范围 

第三条  综合奖补资金的申报主体是指在烟台市域内依法

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及制度、在

烟台市依法纳税、财务会计核算合法规范、被当年列入重点监管

的工业企业。 

第四条  本质安全提升项目认定范围： 

1.矿山企业推进机械化减人、自动化换人、智能化无人工程的。 

2.矿山企业人员提升系统由单绳缠绕式改造为多绳摩擦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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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高提升系统安全系数和本质安全度的。 

3.矿山企业建设深井（采深超 800 米）地压在线监测平台，

实现对深井矿山地压情况的全程、动态、可视化监管的。 

4.企业现有危险化学品仓库、储气站、危险化学品自动充装

装置，加装浓度、温度、湿度监测预警、自动化控制和视频监控

等系统，完善安全设施、设备的。 

5.企业主动退出危险化学品生产，主动取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

险源或降低重大危险源等级，主动取消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。 

6.企业采用微通道反应器的，或者以低毒性、低反应活性的

化学品替代高危险性化学品工艺路线的，或者缓和反应温度、反

应压力等弱化反应条件的。 

7.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实现全流程自动

化控制，实现生产现场无操作人员（巡检人员除外）；涉及硝化、

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下游配套装置实现自

动化控制的。 

8.企业实施智能化、信息化管理，在检维修、特殊作业和承

包商作业环节采取全过程视频监控（包括录像）、信息化管控技术

的；对进入生产厂区人员采取自动定位技术的。 

9.现有涉爆粉尘企业抛光、打磨工段增加或更换、升级除尘

方式、集尘设施，加装气体报警、流速检测、温度检测等装置的。 

10.在冶金有色、机械加工企业的高温熔融、压铸、机加工

工段，以及涂装喷涂、电镀等企业，增加视频监控、在线监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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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化控制系统，改善作业环境、作业方式，以及对危险岗位、

较大风险设备加装安全设施、设备的。 

11.企业在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以及符合国家消防

技术标准和消防行业技术标准的基础上，主动提升物防、技防措

施，开展消防安全信息工程建设和改造的。 

12.企业本质安全提升成效显著，经各区市确认可列入奖补

的其他情况。 

第三章  申报条件 

第五条  综合奖补资金申报条件： 

1.申请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安全生产标准化奖补的，必须持

续运行半年以上。 

2.增加或更换、升级安全设施设备，以及加装浓度、温度、

湿度监测预警、自动控制和视频监控等系统，采用微通道反应器，

以低毒性、低反应活性的化学品替代高危险性化学品的工艺路线，

缓和反应温度、反应压力等弱化反应条件实现自动化控制以及实

施智能化、信息化管理的，必须通过相关专家验收并投入运行，

且符合现行安全法规标准。 

3.申请综合奖补改造项目投入资金不低于 50万元。 

4.同一项目已获得市县财政其它专项资金支持的，不得重复

申报。 

5.需要明确的其他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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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： 

1.未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和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或标准化

证书不在有效期内的。 

2.三年内受到安全生产或消防安全行政处罚的。 

3.三年内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以及三年内有迟报、瞒报、

谎报、漏报生产安全事故的。 

4.安全生产或消防安全标准化摘牌，且信用尚未修复的。 

5.涉及国家淘汰落后的安全生产或消防安全工艺技术设备

的提升改造项目。 

6.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且被查实的。 

7.其他安全生产严重失信行为。 

第四章  奖补标准 

第七条  综合奖补项目由企业属地应急管理部门会同财政

部门审核认定，区市财政给予相应奖补。 

第八条  各区市结合各自实际，研究确定对企业的综合奖补

资金补助标准。 

第九条  由市应急、财政部门组成联合评审小组，对各区市

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提升综合奖补工作进行评审，对工作突出的区

市分档给予补助，暂设两档，每档三名。 

第十条  市里对区市补助标准：一档100万元，二档60万元。 

第五章  监督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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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各级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积极组织辖区内符合

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。 

第十二条  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，并做好申报资料存档和信

息统计工作，对企业综合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督查。 

第十三条  区市应急管理、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对综合奖补情

况加强督导，并适时进行抽查，对综合奖补工作开展情况实施绩

效管理。 

第十四条  获得综合奖补资金的企业应严格执行财务规章

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。综合奖补资金应用于企业安全生产投入，

并留档备查。 

第十五条  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机制。对弄虚作

假、骗取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综合奖补资金等行为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

抄报相关部门予以处罚。 

第十六条  建立综合奖补资金失信惩戒制度。对在信用查询

中有严重失信记录的，且信用未修复的企业，不得安排综合奖补

资金。对有弄虚作假、骗取综合奖补资金等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，

将其失信信息推送给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并永久取消该企业申报

资格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；各区市结合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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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细化明确本级综合奖补范围、标准、

条件及办理程序等具体事项。 

第十八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强制性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规定企业应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安全提升

项目，不在综合奖补范围之内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2021年7月1日起实施，试行期限3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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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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